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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

香 港 特 别 行 政 區 立 法 會  

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：  

就“進一歩討論港鐵公司更改員工福利事宜＂意見書 

香 港 鐵 路 員 工 總 會 〈 下 簡 稱 員 工 總 會 〉 成 立 於 一 九 九 五 年 ， 現 有

會 員 超 過 壹 仟 貳 佰 人 ， 會 員 來 自『 香 港 鐵 路 公 司 』的 各 個 部 門 及 組 別 ，

並 包 括 各 個 職 級 的 員 工 。 就 上 述 議 題 員 工 總 會 表 達 以 下 意 見 ：  

自 兩 鐵 合 併 後 ， 港 鐵 管 方 在 未 與 工 會 達 致 共 識 前 ， 即 單 方 面 對 多

項 員 工 福 利 作 出 變 更 ， 此 等 措 施 除 嚴 重 違 反 了 “ 合 併 後 ， 兩 鐵 員 工 薪

酬 福 利 維 持 不 變 ＂ 的 承 諾 外 ， 更 反 映 了 港 鐵 管 方 一 貫 輕 視 工 會 及 缺 乏

與 工 會 溝 通 的 誠 意 。（ 詳 列 附 件 ）  

員 工 總 會 必 須 指 出 ： 合 併 前 ， 迫 於 當 時 兩 間 鐵 路 公 司 的 多 間 工 會

一 致 而 強 烈 的 要 求 ， 使 兩 鐵 管 方 與 兩 鐵 五 間 鐵 路 工 會 組 成 的 『 兩 鐵 五

會 聯 席 會 議 』 就 兩 鐵 合 併 而 衍 生 的 員 工 權 益 事 項 進 行 了 漫 長 和 複 雜 的

會 議 ， 並 最 終 簽 定 了 《 就 合 併 與 員 工 有 關 事 宜 商 討 的 進 展 和 現 階 段 取

得 的 成 果 》〈 文 件 已 由 港 鐵 公 司 於 2 0 0 7 年 呈 報 立 法 會 備 案 〉， 使 排 除

了 合 併 項 目 中 最 困 難 的 項 目 — — 人 的 合 併 。 從 這 個 事 實 可 以 看 到 鐵 路

工 會 完 全 有 能 力 就 複 雜 和 高 度 技 術 性 的 權 益 項 目 與 港 鐵 管 方 進 行 協

商 ， 並 且 可 以 獲 得 良 好 成 效 。 惟 兩 鐵 成 功 合 併 後 ， 港 鐵 管 方 即 單 方 面

拒 絕 與 “ 兩 鐵 五 會 聯 席 會 議 ＂ 再 度 接 觸 ， 並 對 “ 兩 鐵 五 會 聯 席 會 議 ＂

多 次 主 動 提 出 要 求 跟 進 行 和 落 實 《 就 合 併 與 員 工 有 關 事 宜 商 討 的 進 展

和 現 階 段 取 得 的 成 果 》 內 的 各 項 員 工 權 益 協 議 亦 置 若 罔 聞 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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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比 因 合 併 而 產 生 的 員 工 權 益 事 宜 ， 現 時 港 鐵 工 會 與 管 方 之 間 就

某 些 權 益 福 利 的 更 改 而 產 生 的 分 岐 ， 無 論 其 規 模 和 影 嚮 均 不 可 與 兩 鐵

合 併 的 員 工 權 益 事 項 同 日 而 喻 。 惟 此 一 事 ， 彼 一 事 ， 結 果 卻 是 南 轅 北

轍 ！ 員 工 總 會 認 為 原 因 只 有 一 個 ：『 就 是 港 鐵 公 司 完 全 缺 乏 與 工 會 進

行 溝 通 協 商 的 誠 意 和 主 動 ！ 』  

另 外 ， 員 工 總 會 亦 要 指 出 ， 現 時 鐵 路 工 會 除 一 些 員 工 福 利 的 變 更

與 港 鐵 管 方 存 着 分 岐 外 ， 對 港 鐵 公 司 不 斷 外 判 營 運 和 維 修 工 種 的 政 策

更 加 表 示 強 烈 反 對 ！ 並 認 為 此 政 策 的 繼 續 推 行 和 推 廣 最 終 會 嚴 重 打

擊 員 工 士 氣 和 影 響 服 務 質 素 ！ 而 最 終 必 然 會 影 響 鐵 路 員 工 的 權 益 福

利 ！ 合 併 前 ， 當 時 的 『 地 鐵 公 司 』 基 於 員 工 強 烈 反 對 的 聲 音 ， 曾 向 員

工 作 出 承 諾 ， 謂 “ 外 判 工 序 只 會 在 新 開 辦 的 行 車 線 推 行 ＂ ， 並 且 “ 不

會 將 基 建 維 修 等 核 心 工 種 外 判 ＂ 。 但 言 猶 在 耳 ， 西 鐵 線 客 務 中 心 、 西

鐵 線 自 動 收 費 系 統 維 修 工 序 、 港 島 線 基 建 維 修 工 序 等 的 外 判 前 期 工 作

已 經 展 開 。 同 時 ， 員 工 更 聽 到 來 自 管 方 的 “ 反 對 將 工 序 外 判 是 固 歩 自

封 ！ ＂ ， “ 反 對 將 工 序 外 判 是 鴕 鳥 態 度 ！ ＂ 等 駭 人 聽 聞 的 言 論 ！  

在 這 裏 ， 員 工 總 會 必 須 向 委 員 會 說 明 ， 鐵 路 員 工 對 外 判 工 序 的 憂

慮 並 不 是 基 於 單 一 項 的 外 判 合 約 ， 而 是 我 們 的 憂 慮 是 源 於 ； 若 外 判 工

序 已 被 設 定 為 港 鐵 公 司 今 後 的 營 運 策 略 ， 那 麽 長 遠 而 言 ， 員 工 有 理 由

作 出 下 列 的 擔 心 ：  

一 ）  究 竟 外 判 工 序 有 沒 有 前 限 ？ 甚 麼 情 況 下 會 將 工 序 外 判 ？ 甚

  麼 情 況 下 不 會 將 工 序 外 判 ？  

二 ）   當 外 判 工 序 愈 來 愈 多 時 ， 港 鐵 公 司 如 何 有 效 保 證 服 務 素 質  

 不 受 影 響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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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）   港 鐵 公 司 對 合 約 工 和 鐵 路 員 工 在 數 量 上 的 比 例 有 沒 有 限

 制 ？  

四 ）   港 鐵 公 司 會 否 隨 著 工 序 外 判 的 增 加 而 大 幅 投 放 資 源 以 加 強

 對 外 判 商 表 現 的 監 管 ？  

五 ）   當 外 判 工 序 愈 來 愈 多 時 ， 港 鐵 公 司 員 工 的 維 修 技 術 亦 會 續  

 漸 流 失 ， 最 終 只 能 完 全 倚 賴 外 判 商 ， 結 果 是 港 鐵 公 司 沒 有  

 足 夠 能 力 監 管 外 判 商 的 表 現 ！  

本 會 對 港 鐵 管 方 堅 拒 與 港 鐵 各 工 會 一 起 討 論 ， 去 解 决 大 多 數 員 工

極 度 關 心 的 外 判 問 題 而 感 到 非 常 失 望 ！ 本 會 與 其 它 港 鐵 工 會 就 解 决

外 判 的 問 題 已 多 次 向 管 方 表 達 誠 意 ， 希 望 各 方 能 一 同 開 會 討 論 ， 以 便

達 成 共 識 ， 盡 快 解 决 員 工 的 憂 慮 。  

  外 判 問 題 是 各 工 會 和 所 有 員 工 的 共 同 關 心 的 重 大 議 題 ， 若 管 方 真

的 有 誠 意 與 勞 方 共 同 商 討 以 達 成 共 識 ， 聯 席 會 議 一 同 交 換 意 見 是 最 好

的 安 排 ， 這 是 各 工 會 的 共 識 。  

員 工 總 會 強 調 ； 穩 固 和 諧 的 勞 僱 關 係 必 須 建 基 於 誠 信 和 溝 通 兩 個

主 要 元 素 上 ， 但 綜 觀 現 時 港 鐵 公 司 與 工 會 間 的 關 係 ， 最 缺 乏 的 正 是 這

兩 個 元 素 ！ 而 且 員 工 一 致 認 為 責 任 完 全 是 落 在 港 鐵 公 司 管 方 身 上 ！

最 後 ， 員 工 總 會 認 為 要 解 決 港 鐵 公 司 內 勞 僱 間 嚴 重 爭 拗 的 最 有 效 方 法

就 是 ： 港 鐵 管 方 必 須 主 動 並 以 誠 懇 的 態 度 與 工 會 展 開 坦 率 和 沒 有 預 設

蘺 蕃 的 溝 通 ！ 否 則 ， 港 鐵 員 工 不 斷 累 積 的 怨 氣 最 終 將 會 自 行 爆 發 ！ 問

題 只 是 時 間 和 議 題 而 矣 ！   

 

香 港 鐵 路 員 工 總 會  

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二 十 三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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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兩 鐵 合 併 後 員 工 權 益 變 化 對 照 表  

2009 年 6 月 26 日 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反 映 權 益 意 見  

權 益 事 項 合 併 前 狀 況  合 併 後 現 狀  說 明  

每 週 工 作

45 小 時 減

至 42 小

時 ， 但 變 相

增 加 工 時  

前 九 鐵 每 週 工 時 為 45 小 時。 每 週 工 時 為 42 小 時，但 不 包

括 30 分 鐘（ 最 多 至 60 分 鐘 ）

『 隨 時 召 喚 』 的 休 息 時 間 。

管 方 對 外 宣 稱 員 工 有 減 工 時 7 % 的

得 益 ， 但 實 際 上 員 工 完 全 損 失 休 息

時 間 ，『 隨 時 召 喚 』使 員 工 長 期 處 於

緊 張 狀 態 ， 變 相 增 加 工 作 時 。『 隨 時

召 喚 』 的 休 息 時 間 並 不 計 算 於 每 週

工 時 內 。  

統 一 兩 鐵

員 工 的 輪

更 編 制  

 

巴 士 車 長 每 更 7.5 小 時 工 作

有 30 分 鐘 有 薪 休 息 時 間 。  

取 消 巴 士 車 長 30 分 鐘 有 薪

休 息 時 間，以 30 分 鐘 無 薪 用

膳 時 間 取 而 代 。  

解 釋 是 員 工 每 週 工 時 由 45 小 時 減

至 42 小 時，巴 士 車 長 原 本 每 週 工 時

45 小 時 ，「 包 括 每 天 30 分 鐘 有 薪 休

息 時 間 」， 取 消 每 天 30 分 鐘 有 薪 休

息 時 間 後 ， 實 際 每 週 工 作 時 間 仍 為

42 小 時 ， 與 合 併 前 無 分 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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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益 事 項  合 併 前 狀 況  合 併 後 現 狀  說 明  

設 定 員 工

全 年 休 假

日 上 限  

車 務 部 員 工 被 劃 一 更 表 ， 變

相 削 減 休 假 日 。  

改 變 員 工 原 有 的 休 假 日 安

排 ， 設 定 員 工 全 年 休 假 日 上

限 休 假 日 由 72 日 至 最 多 86

日 。  

最 終 大 幅 度 削 減 休 假 日 及 雙 休 日 次

數 減 少 ， 變 相 增 加 工 作 日 數 。  

取 消 特 定

的 超 時 補

薪  

前 九 鐵 部 份 部 門 如 輕 鐵 車

長 、 東 鐵 線 軌 道 組 的 超 時 補

薪 已 實 施 多 年 ， 成 為 固 定 收

入 的 一 部 分 。  

合 併 後 削 所 有 特 定 的 超 時 補

薪 。  

等 同 減 薪 。  

房 屋 津 貼  兩 鐵 沿 用 不 同 薪 級 制 度，個 別

職 級 有 房 屋 津 貼 。  

新 職 級 制 度 將 不 同 職 級 編 配 成

為 同 一 個 職 級 ， 出 現 同 一 職 級

享 受 不 同 房 屋 津 貼 。  

形 成 同 工 不 同 酬 的 分 化 現 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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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益 事 項  合 併 前 狀 況  合 併 後 現 狀  說 明  

新 職 級 架 構

中 將 部 份 職

級 重 新 編 配

合 併 部 份 非 經 理 級 職 。  合 併 後 將 多 個 職 級 編 配 成 為 同

一 個 新 職 級 。  

如 前 地 鐵 級 薪 級 為 N23, N33, N40 一 律

編 配 成 為 S30。 扼 殺 了 員 工 原 本 的 晉

升 機 會 。  

削 減 夜 班 津

貼  

前 九 鐵 的 夜 班 津 貼 為 45%。  最 總 削 減 至 35%( 如 晉 升 將 減

至 30%)。  

等 同 減 薪 。  

更 改 工 作 津

貼 的 安 排  

颱 風 及 黑 雨 工 作 津 貼 實 報 實

銷 安 排 及 農 曆 年 當 班 津 貼 至

84 小 時  

- 颱 風 工 作 津 貼 被 削 減 。  

- 黑 雨 津 貼 改 變 及 收 緊 領 取

津 貼 的 計 算 方 式 。  

- 農 曆 年 當 班 津 減 至 72 小 時。

管 方 無 理 削 減 特 別 津 貼 。  

外 判 工 序  公 司 合 併 前 承 諾：外 判 工 序 祇

會 在 新 開 辦 的 行 車 線 推 行 。  

現 時 公 司 將 西 鐵 線 客 務 中 心 和

自 動 收 費 系 統 的 維 修 工 序 、 港

島 線 基 建 維 修 工 序 等 進 行 外 判

並 正 展 開 前 期 工 作 。  

管 方 違 反 承 諾 ， 更 反 指 員 工 反 對 將 工

序 外 判 是 固 步 自 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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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益 事 項  合 併 前 狀 況  合 併 後 現 狀  說 明  

拒 絕 與 港 鐵

工 會 聯 席 會

議 溝 通  

合 併 前 『 兩 鐵 五 會 聯 席 會 議 』

作 為 兩 鐵 合 併 員 工 與 管 方 的

溝 通 平 臺，發 揮 了 穩 定 員 工 隊

伍 的 積 極 作 用 為 成 功 合 併 奠

定 了 基 礎 。  

兩 鐵 成 功 合 併 後 ， 管 方 單 方 面

拒 絕 與 兩 鐵 五 會 聯 席 會 議 接

觸 ， 並 對 工 會 要 求 跟 進 和 落 實

《 就 合 併 與 員 工 有 關 事 宜 商 討

的 進 展 和 現 階 段 取 的 的 成 果 》

內 的 各 項 員 工 權 益 事 宜 置 若 罔

聞 。  

港 鐵 管 方 必 須 主 動 並 以 誠 懇 態 度 與 工

會 展 開 沒 有 預 設 藩 籬 的 溝 通 ， 以 疏 導

港 鐵 員 工 不 斷 積 累 的 怨 氣 。 建 立 和 諧

穩 固 的 勞 僱 關 係 ， 至 是 取 勝 的 明 智 之

舉 。   

限 制 公 會 發

表 之 訊 息 或

通 告  

可 利 用 公 司 提 供 的 報 告 版 及

內 聯 網 自 由 地 發 放 公 會 訊 息

或 通 告 。  

所 有 訊 息 或 通 告 必 須 經 管 方 審

核 或 修 改 內 容 才 可 在 公 司 提 供

的 報 告 版 及 內 聯 網 發 放 公 會 訊

息 或 通 告 。  

已 有 多 份 通 告 不 獲 管 方 批 淮 ， 不 得 在

報 告 版 及 內 聯 網 發 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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